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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规范

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通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长白山管委会经发局、市场监管局，县

（市、区）发展改革委局、市场监管局，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吉林省地

方电力有限公司：  

  一、充电费用实行价费分离，严格明码标价  

  电动自行车户外充电设施充电费用主要包括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充电电费
和服务费应分别标示、分别计价。对暂不具备电量单独计量条件的充电设施，

充电设施运营单位自 2025 年 1 月 1日起全面实现充电电量单独计量。  

  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按照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在充电场所、手机应用程

序、微信公众号等醒目位置分别标示充电电价、服务费项目与收费标准，不得

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鼓励充电设施运营单位采用图片、动画等生动易懂

方式展示收费方式和水平，便于用户快速准确理解。  

  二、严格落实有关电价政策  

  居民住宅小区及附属周边范围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电网企业向

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向用户，按居民合表用户电价计收充电

电费；涉及非电网直供电的，对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电量，电网企业向非

电网供电主体、非电网供电主体向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向用

户，按居民合表用户电价计收充电电费。  

  居民住宅小区以外的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用电，按其所在场所电价

政策执行。  

  三、充电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  



  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充分考虑户外充电设施的公共服务属性和民生属性，

按照弥补成本、合理收益、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市场供需状况，合理制定充电

服务费标准。  

  单次充电结束后，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当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方

式，向用户推送计费模式、充电时长、收费金额等信息。  

  各地应鼓励市场竞争，不得以行政手段指定充电设施运营单位。  

  四、推动降低充电服务费  

  具备运营能力的街道办、居（村）委会、小区产权单位、业主委员会以及

由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自建充电设施，并从低确定
充电服务费。  

  对第三方建设运营的充电设施，倡导小区产权单位、业主委员会、物业服

务企业等不收或少收场地租赁费用、不参与或降低收入分成，将让利空间用于
降低充电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向充电设施运营单位重复收取已包含在物

业服务费用中的成本支出。物业服务企业等管理单位接受委托与充电设施运营

单位签订运营合作协议时，应与业主充分沟通，遴选优质充电设施运营单位，

合理确定充电服务费标准。物业服务企业等管理单位应积极协助做好充电设施
选址、建设安装、接电报装等工作。  

  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通过给予充电设施建设运营补贴、更好发挥国企作用

等方式，降低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成本。有关方面签订运营合作协议时，签约运

营期限可与设备折旧年限适当衔接，倡导签订 5 年及以上运营合作协议，稳定

充电设施运营单位投资预期、摊薄资产折旧成本，为降低充电服务费创造条

件。  

  五、推动充电设施由电网直接供电  

  电网企业应按照“能改尽改”的原则，对具备条件的充电设施加快改造，
尽快实现向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直接供电。现有居民住宅小区尚未实

现电网企业直接供电的，鼓励产权单位向电网企业整体移交供电设施，为电网

企业向充电设施直接供电创造条件。  

  2025 年 1月 1 日以后新建居民住宅小区的充电设施，原则上应当由电网企

业直接供电，避免因转供推高充电成本。  

  六、依法加强监管  

  各地要加大对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合理确定服务费，以及产权单位、物业服

务企业等管理单位主动让利等工作的引导力度，注重运用联合约谈、提醒等方
式方法，不断规范充电收费行为。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相关投诉举报和人民群众反映，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密切联系发改、电力等相关部门掌握电动自行车运营管理单位数量，对辖

区内电动自行车运营管理单位、收取电动自行车运营管理单位服务费的物业产

权单位等部门开展检查，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

行为。  

  各相关企业及行业协会要加强行业自律，自觉规范充电收费行为，共同维

护良好市场秩序。  

  各地要高度重视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推动降低充电收费对引导
群众户外充电、保障用电安全的重要作用，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落实，并

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研究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

措施，推动降低户外充电服务费，让群众能承担、愿意用。  

  本通知自 2024 年 8月 1日起执行。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4 年 7月 29 日  


